
112 年度彰化縣市地重劃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2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3 樓簡報室 

主席：王主任委員惠美（陳委員逸玲代理）     紀錄：蔡云容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決議事項暨繼續列管案件執行情形：

略 

參、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地政處 

  案由四：彰化縣和美鎮忠信自辦市地重劃會申請核定重劃範圍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  

一、 重劃區概述 

(一) 本重劃區係 107年 4月 17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0 次會議審定之「變更和美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範圍內指定之整體開發區，細部計畫為 109年 7 月

23 日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52 次會議審定「擬定和

美都市計畫(原「市五」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 」。 

(二) 本案以上開計畫範圍為擬辦重劃範圍，土地坐落於和美

鎮竹營段 959 地號等 12 筆土地，面積約 0.2503 公頃。 

(三) 擬辦重劃範圍如下： 

東：臨德美路。 

西：臨孝昌路。 

南：臨忠信路。 

北：臨孝昌路。 

二、 辦理歷程概述 

(一) 111年 3月 15日核定成立籌備會。 

(二) 111年 9月 16日核定成立重劃會。 



(三) 111 年 11 月 10 日召開本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通過擬辦重劃範圍，會議紀錄經本府 111年 11月 21 日

備查在案。 

(四) 111年 12 月 1日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五) 111 年 12 月 12 日函請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期

間均無人提出意見。 

(六) 112年 3月 3 日辦理現地會勘。 

(七) 本重劃區經會辦本府建設處、水利資源處、工務處、農

業處、本縣文化局、本縣環境保護局、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查復結果與各該管業務相

關規定無涉。 

三、 業務單位研析意見 

(一) 適法性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7 條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市地重劃辦法第 22 條規定，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

區，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應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範圍，而本區為都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區，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二)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合計 39 位(其中包含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1 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而擬辦重劃範圍經

重劃會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同意人數 22人(同

意人數比例 56.41%)，同意面積 0.1648公頃(同意面積比

例 65.84%)，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會員大會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及其所有面

積二分之一規定。 

(三) 現地會勘結果 

1. 經本府於 112 年 3 月 3 日邀集區內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和美鎮公所等單位至擬辦重劃區現地會勘，重劃



區現況地上物眾多，後續地上物拆遷補償應依「彰化

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辦理。 

2. 另市地重劃作業手冊選定重劃區章節載明，會勘時須

查明是否有以下排除之困難及阻礙，如：高壓電塔、

鐵塔、變電所、垃圾場、加油站、寺廟、古蹟、教堂、

歷史建築、老樹、墳墓等特殊設施，或山坡地、窪地、

河流、礦脈坑道等特殊地形地勢。經現地會勘後，計

有寺廟 1間。 

(四) 綜上評估，擬辦重劃範圍為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區，

且經重劃會召開會員大會議決，擬核定重劃範圍。 

  辦  法：本案擬核定重劃範圍，並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辦法第 20 條規定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核定重劃範圍。惟後續請重劃會於提送重劃計畫

書審議時，應詳加說明區內寺廟及現況溝渠之處置方式。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5時 


